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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兒童權利知多少？」教案設計 

 

課程名稱 兒童權利知多少？ 

授課時間 50 分鐘 教學對象 國小 3~6 年級 

授課時間 120 分鐘 教學對象 一般成人(故事志工) 

授課講師 林以琳 

課程理念 1. 對許多大人來說，兒童權利，是一個陌生的概念。百年來，兒童權利是如何搭

上人權列車的？在這個世紀又有哪些劃時代的的新推展？大人和小孩都應該好

好來認識這個即將影響人類未來的概念。 

2. 認識兒童權利之父-柯札克的生平及思想(兒童人權倡議者，也是實踐兒童權利的

先驅者)，學習其典範和精神。 

3. 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》的重要內容，例如，被愛、自主發展、參與、受保護…

等權利，幫助成人與小孩認識「兒童權」的重要性。 

課程目標 1. [兒童權利知多少？] 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的演變 

2. 認識[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生平及思想]   

3. 認識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和兒童四權的重要內容 

教學步驟 

(兒童版) 

I. 兒童權利公約海報導覽 

A. 海報朗讀：1. 帶孩子逐一朗讀每張海報  2. 簡單解說海報內容的相關

權利 

B. 公約簡介 

1. 兒童權利公約小檔案 

a. 1989 年 11 月 20 日，聯合國通過「兒童權利公約」，並對各簽約國

具有法令的約束力。目前共有 193 個國家成為簽約國，為目前世界上

最多國家簽署的人權公約。 

b. 同時訂定每年的 11 月 20 日’為<國際兒童人權日> 

• 公約的歷史演變：宣言與公約都源於兩次世界大戰後，大人對兒童權利的

深切反思而訂定 

c. 一戰(1914-1918)後：1924 年 9 月 26 日，國際聯盟通過「日內瓦兒童

權利宣言」。大人意識到戰爭中兒童所受到的巨大傷害，會影響人類

的未來。主旨在於：給兒童最好的東西 

d. 二戰(1939-1945)後：1959 年 11 月 20 日，聯合國通過「兒童權利宣

言」此宣言係根據聯合國憲章與 1948 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

與精神訂定，強調基本人權和人性尊嚴的重要性，任何一個人皆不應

受到各種差別待遇，有一切平等的權利與自由。兒童權利宣言首先將

兒童定位為權利的主體，呼應了世界人權宣言中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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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30 年後的兒童權利公約，增加了兒童的進步性權利--「參與權」(第 12-15

條)：兒童不再只是被保護的對象，而是行使權利的主體 

II. 兒童四權與兒童拳  

A. 目標：讓孩子認識兒童四權：生存權 受保護權 發展權 參與權 

B. 兒童拳--大家來猜兒童拳，帶孩子一起唸口訣與做動作 

C. 兩人一組玩兒童拳 

III. 繪本共讀 

A. 《好心的國王》：目標—認識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  

1. 小時家庭富裕，他常用積木建造自己的理想王國，在那裡只要有小孩受到

不公平對待，他一定會挺身捍衛。 

2. 在學校被迫講俄文，如果犯一點點錯小孩就會受到嚴厲處罰，甚至被打。

沒有人質疑這樣的對待，只有柯札克心裡想：那是不對的。 

3. 小時和爸爸散步，看到最貧窮小孩的艱難處境。後來長大常帶食物去幫助

窮苦小孩，想改善小孩的生活的理念，一直不變。 

4. 當醫生，在戰時當軍醫，也救治被戰爭波及的孩子。三十歲出頭，已成為

小兒科醫生、作家、兒童權利擁護者。 

5. 籌設孤兒院並實踐兒童權利：孤兒之家、我們的家 

A 讓孩子自治，有議會和法庭，大人小孩都要遵守，法庭最高原則是寬

恕。 

B 發行報紙，大家都可以投稿。C 新來的孩子，由大孩子照顧，大的帶小

的，學會愛與尊重。 

D 注重健康：定期身體檢查。E 說睡前故事給孩子聽，一起玩遊戲，做針

線、木工 

F 到鄉間度假，認為運動和學習一樣重要 

6. 進入猶太區，為孩子奔走找食物、金錢、藥物、木材取暖   7. 走向死

亡 

8. 重要貢獻：兒童權利公約是以柯札克對兒童權利的理念為基礎，來訂定的 

B. 《不可以》：目標—讓孩子知道自己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

IV. 兒童權利活動 

A. 公約票選：選出你認為最重要的公約 

B. 我要參與！：請寫出，你覺得小孩可以怎樣參與家庭、學校與社會的事務？ 

C. 宣傳 12/14 小小公民營活動：鼓勵參加，可更進一步了解世界各地的孩子如

何參與社會，也試著了解新莊在地的議題並親身參與，尋找改變的可能。營

隊結束後，能成為小小公民種子喔~ 

 

教學步驟 

(成人版) 

I. 兒童權利新觀念—公約 

A. 公約反映現代社會對兒童的新觀念：兒童既不是父母的私有財產，也不是一個只受供

給而無法自立的無助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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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兒童是人類社會的一份子，更是自我權利的主體。將兒童視為一獨立的個體，是社區

與家庭中的成員，且擁有適合他們年齡與發展階段的一切權利與責任。 

C. 兒童觀的改變：兒童由被保護的對象與享受權利的主體，進一步成為行使權利的主體 

D. 公約 3R：Rights: 是每個人都應擁有的 Respect: 建立在大人小孩互相的尊重上 

Respnsibility: 自己擁有權利，在行使權利上也有相應的責任，需保護他人的權利 

 

◎兒童參與權的基礎 

A.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？現在就是未來 

B. 「相信兒童」 

兒童學研究，為我們帶來對兒童的理解，揭示”主權在童”的重要基礎。  

C. 新童年社會學中的兒童：兒童是具有積極建構能力的社會成員 

20 世紀 70 年代，新童年社會學的興起，在社會學領域中掀起了童年問題研究

的熱潮。 它“是在批判傳統社會化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，否認僅僅把童年

看作一種生物學事實，否認兒童的消極地位，提倡把童年作為一種具有積極建

構意義的社會現象加以研究。 ” [9]它提倡讓兒童作為積極的社會成員，參與

知識的建構過程和童年的日常生活。 

D. 發展心理學中的兒童：嬰兒就具備以他人為中心、與人互動的能力，不是被

動的接受者，有能力積極建構自己活在這個世界的意義。 

以往我們對兒童的看法大多是建立在佛洛德與皮亞傑的理論之上的，認為兒童

是脆弱的，依賴成人的，以自我為中心的。現在，許多實證研究證實，與成年

人相比，年幼兒童確實易受傷害，但並不像我們以往認為的那樣脆弱。與皮亞

傑所描述的幼兒以自我為中心的形象大相徑庭，新近的研究表明，嬰兒從很早

開始就具備了以他人為中心的能力。正是因為具備這種能力，所以年幼兒童可

以通過模仿學習與他人互動。 

兒童是積極的參與者，從出生開始，就積極參與社會交往，並積極建構自己生

活在這個世界的意義。兒童對現實的理解是通過他們對自我存在的環境的認識

來形成的。 

兒童(包含年幼兒童)不是被動的接受者，而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積極加入家庭

或學校這個集體中來的。和年齡較大的兒童相比，年幼兒童更擅長用身體語言

來表達自己的意願。 

 

◎兒童權利新觀念 

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(1989) 

 兒童觀的改變：兒童由被保護的對象與享有權利的主體，進一步成為行使權利的主

體。世界兒童日：11 月 20 日 

 權利是什麼？ 

 權利 / 需要 / 想要 有什麼不同？ 

 兒童權利，是兒童與生俱來的要求，也是身心健康成長的基本需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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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權利是一種要求，每個人都應

該尊重、保護、成全 

 公約中的 3R   

rights /respect /responsibility 

 

 兒童四權 

 你覺得自己最缺乏的權利

是什麼？ 

 我的參與權經驗分享 

 最高階的參與是……？ 

 兒童自己想自己做，大人不必參與 

 兒童提出想做的，並以主人身份邀大人一同做決定 

 

教學評量 1.口語評量：  

2.高層次紙筆測驗：  

注意事項 

 

◎兒童參與權 8 階梯 

第一個階梯(操縱)：兒童所做的、所說的都是成人要他們做的。兒童並不真正理解

他們所說的、所做的事情的意義。 

第二個階梯(裝飾)：兒童唱歌、跳舞、穿漂亮衣服等等，但他們不明白這些事項的

意義。 

第三個階梯(象徵性地表達)：兒童可能會被問到他們有什麼想法，但是幾乎沒有他

們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。 

第四個階梯(指派給兒童，但還能告知兒童)：成人決定一些有關兒童的事項，但成

人讓兒童瞭解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。 

第五個階梯(成人與兒童商量，並告訴兒童)：成人設計了有關兒童的事項，但成人

向兒童徵求意見，並嚴肅地對待兒童的意見。 

第六個階梯(成人提出的，與兒童一起作決定的)：成人提出一些事項，但與兒童一

起作決定。 

第七個階梯(兒童提出的，但成人並不干涉)：兒童提出一些事項，但成人並不干涉。 

第八個階梯(兒童提出的並與成人一起做出決定)：兒童自己提出一些事項， 

並與成人一起作決定。 

教學省思  

 


